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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建築物類型盤點

• 經耐震評估申請危老重建
• 輔導都市更新

特定建築物

具有高危險
疑慮建築物

其他建築物
(5F以下)

• 興建時間：88年12月31日前取得建造執照
• 建築物使用類型：百貨公司 (商場、量販店)、旅館、

電影院、運動休閒場所、醫院、學校、社福機構等
• 權屬：同一所有權人
• 規模：總樓地板面積達1000m2以上

• 興建時間：88年12月31日前取得建造執照
• 建築物類型：一定規模 (樓層數以上)
• 特性：結構具有軟弱層 (一樓挑高、懸挑式騎樓等)、

結構型態不規則

• 自89年起至今，絕大多數已完成耐震能力初評
(99.1%) 及詳評 (96.6%)

公有重要
建築物



對象 辦理方式 評估費用

特定建築物
強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辦理耐震
評估及重建補強

不補助

具有高危險
疑慮建築物

 補助地方政府先辦理建照快篩
 快篩結果有疑慮者，通知所有權

人或使用人強制辦理耐震評估
補助

其他建築物 5F以下，維持鼓勵不強制 補助

1. 9F以上今年完成快篩；6F以上3年內完成快篩。

2. 快篩有疑慮者，強制耐震評估 (給予補助)。

3. 耐震評估有疑慮者，輔導補強重建。

全方位協助

快篩→耐震評估→重建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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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
快速增強結構

 於重建或全面補強的整合、規劃期間，進行
局部性補強措施：

• 快速補強建築物低樓層之軟弱層

• 短期內避免建築物因地震來襲瞬間坍塌

 階段性補強讓建築物達到：

排除軟弱層破壞，降低倒塌風險

 後續再透過全面補強或重建達到：

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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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耐震評估

法令依據 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發布時間 107年2月21日

違反處分 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建築法

第91條）

強制補強或重建

法令依據 修正建築法第77條之1
修正條文：為維護公共安全，供公眾使用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
之非供公眾使用之原有合法建築物，其構造、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不
符現行規定者，應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或改變其他用途；其申請改善
程序、項目、內容及方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違反處分 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建築法

第91條）

修法強制耐震評估及補強重建4



各階段作法
從耐震評估至補強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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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之補助、協助措施

耐震評估 規劃設計 完工使用施工階段

快篩補助 危老重建 危老重建危老重建

初評補助
都更重建 都更重建

都更重建

詳評補助 都更整維

都更整維

都更整維

推
動
措
施
及
具
體
做
法

‧每件2000元

‧每件最高60萬元

‧每件6000~8000元

‧容積獎勵30%(3年內
加10%)

‧成立重建輔導團

‧按樓地板面積補助事
業計畫費用，每案至
少50萬元；補助補強
設計費用，按樓地板
面積計算，每案至少
25萬元。

‧自組都更補助事業計
畫最高500萬元/權利
變換計畫最高300萬
元

‧容積獎勵額度標準化、
明確化

‧地價稅全免
‧重建工程貸款信用
保證

‧地價稅全免
‧重建工程貸款信用
保證

‧按樓地板面積補助
整維工程（800元
/m² ，45%)及補強
工程（4,000元/m²，
55%) 

‧地價稅減半

‧地價稅減半2年
‧房屋稅減半最高12年
‧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
貼

‧地價稅、房屋稅減半
2年

‧權變案地主抵付共同
負擔部分免土增稅及
契稅

‧權變案地主更新後第
一次移轉減土增稅及
契稅40％

‧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
貼

‧地價稅及房屋稅減
半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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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總計

快篩 1,000萬元 2,200萬元 2,200萬元 0 0.54億元

初步評估 6,400萬元 8,000萬元 9,600萬元 9,600萬元 3.36億元

詳細評估 9,600萬元 9,600萬元 9,600萬元 1.08億元 3.96億元

階段性補強 2,200萬元 5億元 10億元 10億元 25.22億元

補助重建計畫 3,000萬元 3,000萬元 3,000萬元 3,000萬元 1.2億元

補助重建輔導團 3,000萬元 4,000萬元 4,000萬元 4,000萬元 1.5億元

補助重建工程貸
款利息補貼

0 2.5億元 5億元 7.5億元 15億元

重建信用保證 1億元 3億元 3億元 3億元 10億元

總計 3.52億元 13.18億元 20.84億元 23.24億元 60.78億元

7 進度與預算



工作項目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總計

快篩 5,000件 11,000件 11,000件 0 27,000件

初步評估 8,000件 10,000件 12,000件 12,000件 34,000件

詳細評估 160件 160件 160件 180件 500件

階段性補
強

10件 500件 1,000件 1,000件 2,500件

分年執行計畫8



9 結語：給民眾一個安全的家

一、88年以前興建之9樓以上建築，今年度完成快篩；

6樓以上3年內完成快篩。

二、供公共使用私有特定建築，快篩後結構有疑慮者，

強制耐震初評。

三、初評未達一定等級者，強制重建或全面補強。

四、重建前整合規劃期間，補助階段性補強。

五、提供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與信用保證，讓民眾

負擔得起。


